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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与泵站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利工程中水闸、泵站土基上的地基处理方法和技术要求，

以及各种处理措施的设计、施工与质量检测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闸、泵站地基处理，堤防护岸、地涵、套闸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290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50487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T 50783 复合地基技术规范 

GB/T 50265 泵站设计标准  

GB/T 51130 沉井与气压沉箱施工规范 

SL 265 水闸设计规范 

SL 704 水闸与泵站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SL 744 水工建筑物荷载标准 

SL/T 792 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设计规范 

JGJ 79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94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106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T 327 劲性复合桩技术规程 

JTG 3363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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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2/T 2334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范 

DB32/T 3582 水运工程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质量检测及评定规程 

CECS 137 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凝土沉井结构设计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SL/T 792-202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换填垫层  replacement layer of compacted fill 

挖除基础底面下一定范围内的软弱土层或不均匀土层，回填其他性能稳定、

无侵蚀性、强度较高的材料，并夯压密实形成的垫层。 

3.2  加筋垫层  replacement layer of tensile reinforcement 

在垫层材料内铺设单层或多层水平向加筋材料形成的垫层。 

3.3  微型桩  micropile 

用桩工机械或其他小型设备在土中打入梢径不小于 14cm 的木桩、截面不大

于 30×30cm 预制混凝土桩或直径不大于 30cm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3.4  刚柔组合桩  flexible &rigid composite pile  

刚性桩和柔性桩组合的桩。 

3.5  刚性桩  rigid pile 

预制钢筋混凝土桩、预应力管桩等。 

3.6  柔性桩  flexible pile 

水泥、石灰等胶结材料与土混合形成的桩（本文件指水泥土搅拌桩和高压旋

喷桩）。 

3.7  沉井  open caisson foundation 

上、下敞开口并带刃脚的空心井筒状结构，通过井内部取土或配以助沉措施

沉入地基中，经封底、封顶所形成的基础。 

4 基本规定 

4.1  荷载与设计方法 

4.1.1  水闸、泵站地基处理设计时，作用在地基上的主要荷载有建筑物结构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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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设备自重、静水压力、扬压力、动水压力、土压力、淤沙压力、风荷载、雪

荷载、冰压力、浪压力、楼面活荷载、平台活荷载、桥机荷载、闸门启闭机荷载、

地震荷载等。荷载（作用）取值应符合 SL 744 的规定。 

4.1.2  水闸、泵站地基处理设计采用单一安全系数法或容许应力法设计。经处理

后的地基应满足承载能力、稳定、变形和抗渗的要求，稳定计算安全系数及变形

要求应符合 SL 265、GB/T 50265 的规定。 

4.1.3  经处理后的地基，当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而需要对地基承

载力允许值进行修正时，基础宽度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应取零，基础埋深的地

基承载力修正系数宜取 1.0。 

4.2  地基处理方法的选用 

4.2.1  在选择水闸、泵站地基处理方案前，应完成下列工作： 

a）搜集详细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除按照 GB 50487、SL 704 的相关规定执

行外，还需满足其地基处理设计要求； 

b）完成结构的尺寸拟定和初步稳定计算、初步防渗计算； 

c）结合工程情况，了解当地地基处理经验和施工条件，对于有特殊要求的

工程，尚应了解其他地区相似场地上同类工程的地基处理经验和使用情况等； 

d）根据工程的要求和采用天然地基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地基处理的目的

和处理后需达到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等； 

e）调查邻近建筑、地上（下）工程、周边道路及有关管线等情况； 

f）了解施工场地的周边环境情况。 

4.2.2  在选择水闸、泵站地基处理方案时，应考虑建筑物和地基的共同作用及相

互影响，防渗与地基强度加固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方案技术经济比较，选用与

结构功能相适应地基处理的方案。 

4.2.3  水闸、泵站地基处理方法的确定宜按下列步骤进行： 

a）根据结构类型、荷载大小及使用要求，结合地形地貌、地层结构、土质

条件、地下水特征、环境情况、对邻近建筑的影响和工程投资等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初步选出几种可供考虑的地基处理方案，包括选择两种或多种地基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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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综合处理方案； 

b）对初步选出的各种地基处理方案，分别从加固原理、适用范围、预期处

理效果、耗用材料、施工机械、工期要求和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技术经济分

析和对比，选择最佳的地基处理方法； 

c）对已选定的地基处理方法，应按建筑物设计等级和场地复杂程度以及该

种地基处理方法在本地区使用的成熟程度，在场地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相应的现

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并进行必要的测试，以检验设计参数和处理效果。如达不

到设计要求时，应查明原因、修改设计参数或调整地基处理方案。 

4.2.4  地基处理所采用的材料，应根据场地类别符合有关标准对耐久性设计与使

用的要求。 

4.3  与堤防连接的处理 

4.3.1  水闸、泵站与堤防连接部位及穿堤水工建筑物的地基处理设计应满足堤防

的防洪（潮）要求。 

4.3.2  水闸、泵站与堤防连接部位的地基处理设计需考虑沉降协调和过渡，根据

荷载分布情况、地质条件、建筑物的结构布局和荷载相互作用影响，采取必要的

工程措施，减小沉降差。 

4.3.3  水闸、泵站的穿堤水工建筑物的地基处理范围如仅限于结构底部区域，建

筑物回填荷载作用下，两侧未处理的地基沉降如大于建筑物的沉降，设计其水工

建筑物时应考虑其不利影响。 

4.3.4  水闸、泵站与堤防连接部位的堤防存在地震液化情况时，其水工建筑物设

计时宜对一定范围内与水工建筑物连接部位的堤防液化地基进行处理。 

4.3.5  水闸、泵站与堤防连接部位及其穿堤水工建筑物的回填土的压实度需同时

考虑堤防和建筑物的要求。 

5 换填垫层 

5.1  一般规定 

5.1.1  换填垫层适用于浅层软弱土层或不均匀土层的地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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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换填垫层材料宜采用黏性土、水泥土等透水性小的材料，不宜采用粉

砂、细砂、轻砂壤土、轻粉质砂壤土、粉煤灰、矿渣及其他工业废渣。  

5.1.3  对于工程量较大的换填垫层，应按所选用的施工机械、换填材料及场地

的土质条件进行现场试验，确定换填垫层压实效果和施工质量控制标准。 

5.1.4  换填垫层的厚度应根据置换软弱土的深度以及下卧土层的承载力确定，

厚度宜为 0.5m～3.0m。垫层底面的宽度应满足基础底面应力扩散的要求。换填

垫层的厚度超过 3.0m 时，需根据场地条件、施工方案、工程量及换填效果进行

综合比较分析其可行性。 

5.2  设计 

5.2.1  垫层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垫层材料中不应含树皮、草根及其他杂质； 

b）水泥土中水泥的含量宜为土的天然容重的 8%～10%，土料宜选用粉质

黏土， 不宜使用塑性指数大于 17 的黏性土，土料最大粒径不得大于 15mm。

水泥与土应搅拌均匀； 

c）土工合成材料加筋垫层所选用土工合成材料的品种与性能及填料，应根

据工程特性和地基土质条件，按照 GB 50290 通过设计计算并进行现场试验后

确定。土工合成材料应采用抗拉强度较高、耐久性好、抗腐蚀的土工带、土工

格栅、钢塑格栅、土工格室、土工垫或土工织物等土工合成材料。当工程要求

垫层具有防渗功能时，垫层材料应具有良好的不透水性。在软土地基上使用加

筋垫层时，应保证建筑物稳定并满足允许变形的要求。 

5.2.2  换填垫层的具体设计应按照 JGJ 79 的相关规定执行。水泥土的压力扩散

角宜通过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按 28°取用。 

5.2.3  黏性土、水泥土垫层宜分层摊铺、分层压实，土料的含水量应控制在最有含

水量附近，大型建筑物垫层压实系数不应小于 0.96，中小型建筑物不应小于 0.93。 

5.2.4  换填垫层的承载力宜通过现场静载荷试验确定。 

5.3  施工 

5.3.1  基坑开挖时应避免坑底土层受扰动，可保留 300mm～500mm 厚的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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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挖去，待铺填垫层前再由人工挖至设计标高。 

5.3.2  换填垫层施工时，应采取基坑降排水措施。垫层施工不得在浸水条件下

进行。 

5.3.3  黏土及水泥土垫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黏土及水泥土垫层分段施工时，不得在底板分缝处接缝； 

b）水泥土拌合均匀后，应当在 4h 内铺填压实；水泥土垫层分层施工时宜

连续作业，水泥土压实后，7d 内不得在其顶行走重型机机械，处理好的垫层 7d

不得受水浸泡。 

5.3.4  垫层施工方法及其它要求应按照 JGJ 79 的相关规定执行。 

5.4  质量检验 

5.4.1  垫层的质量检测项目与标准应按照 JGJ 79 的相关规定执行，同时满足

DB32/T 2334 的要求。 

5.4.2  换填垫层的施工质量检验应分层进行，并应在每层的压实系数符合设计要

求后铺填上层。 

5.4.3  加筋垫层施工过程中土工合成材料的检验应按照 GB 50290 的相关规定执

行。 

6 复合地基 

6.1  一般规定 

6.1.1  宜采用的复合地基增强体类型主要有：水泥土搅拌桩、高压旋喷桩、微

型桩（预制钢筋砼桩、PHC 桩、小木桩等）、刚柔组合桩等，不宜采用振冲碎

石桩和沉管砂石桩等散体材料作为水闸、泵站的复合地基增强体。 

6.1.2  拟采用复合地基的场地，其工程详细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a）查明场地地形、地貌和周边环境，并评价地基处理对附近建（构）筑物、

管线等的影响； 

b）查明勘探深度内土的种类、成因类型、沉积时代及土层空间分布； 

c）查明大粒径块石、地下洞穴、植物残体、管线、障碍物等可能影响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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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中增强体施工的因素，对地基处理有影响的多层含水层应分层测定其水位，

软弱黏性土层查明其灵敏度； 

d）勘察报告应提供拟釆用复合地基中增强体的侧摩阻力、端阻力及土的压

缩曲线和压缩模量，对软黏土地基应查明土体的固结系数； 

e）对需要进行稳定分析的复合地基应查明黏性土层的抗剪强度指标以及不

排水抗剪强度； 

f）复合地基中增强体施工对加固区土体挤密或扰动程度较高时，宜测定增

强体施工后加固区土体的压缩性指标和抗剪强度指标； 

g）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满足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的要求，需验算地基抗滑

稳定性时，勘探孔布置和勘察孔深度应满足稳定性验算的需要。 

根据拟釆用复合地基中增强体类型按表 1 的要求查明地质参数。 

表 1  不同增强体类型需查明的参数 

序号 增强体类型 需查明的参数 

1 水泥搅拌桩 
含水量，PH 值，有机质含量，地下水和土的腐蚀性，黏性土的

塑性指数和超固结度，地下水位及其运动规律。 

2 高压旋喷桩 PH 值，有机质含量，地下水和土的腐蚀性，黏性土的超固结度 

3 刚性桩 
地下水和土的腐蚀性，不排水抗剪强度，软黏土的超固结度，灌

注桩尚应测定软黏土的含水量。 

6.1.3  复合地基施工图设计前，宜根据工程勘察报告、结构设计成果和场地环境

等资料在代表性的场地上进行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以确定设计参数和处理效

果。 

6.1.4  复合地基变形、承载力计算应按照 JGJ 79、GB/T 50783 和 SL/T 792 的

相关规定执行。 

6.2  设计 

6.2.1  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 

6.2.1.1  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处理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适用于处理正常固结的淤泥、淤泥质土、素填土、黏性土(软塑、可塑)、

粉土(稍密、中密)、粉细砂(松散、中密)、中粗砂(松散、稍密)、饱和黄土等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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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于含大孤石或障碍物较多且不易清除的杂填土、欠固结的淤泥和淤泥质土、

硬塑及坚硬的黏性土、密实的砂类土，以及地下水渗流、机械施工引起土体液化

影响成桩质量的土层。当地基土的天然含水量小于 30%时不宜采用粉体搅拌法。 

b）设计前，应进行处理地基土的室内配比试验。对竖向承载的水泥土强度

宜取 28d 龄期试块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c）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宜在基础和桩之间设置褥垫层，厚度可取

200mm～300mm。需考虑渗流稳定的结构褥垫层材料宜采用水泥土，其他情况可

选用中砂、粗砂、级配砂石等，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0mm，褥垫层的压实标准参

照本文件 5.2.3 条。 

6.2.1.2  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搅拌桩的长度，应根据水闸、泵站水工结构对地基承载力和变形的要求

确定，并应穿透软弱土层到达地基承载力相对较高的土层；当设置的搅拌桩同

时为提高地基抗滑稳定性时，其桩长应超过危险滑弧以下不少于 2.0m；干法的

加固深度不宜大于 15m，湿法加固深度不宜大于 18m；采用双向搅拌桩机施工

时不宜大于 20m； 

b）由桩身材料强度确定单桩承载力时，宜按与搅拌桩桩身水泥土配比相同

的室内加固土试块，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体在标准养护条件下 28d 龄期的抗

压强度平均值进行计算。 

6.2.1.3  水泥土搅拌桩的具体设计应按照 JGJ 79 和 SL/T 792 的相关规定执行。 

6.2.2  高压旋喷桩复合地基 

6.2.2.1  高压旋喷桩复合地基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对土中含有较多的大直径块石、大量植物根茎和高含量的有机质，以及

地下水流速较大的工程，应根据现场试验结果确定其适应性； 

b）在制定旋喷桩方案时，应搜集邻近建筑物和周边地下埋设物等资料；旋

喷桩的平面布置可根据水闸、泵站的基础特点确定；旋喷桩加固体强度和直

径，应通过现场试验确认；旋喷桩方案确定后，应结合工程情况进行现场试

验，确定施工参数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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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基础和桩之间褥垫层的设置可参照 6.2.1.1 的要求执行。 

6.2.2.2  高压旋喷桩的具体设计应按照 JGJ 79 和 SL/T 792 的相关规定执行。 

6.2.3  微型桩复合地基 

6.2.3.1  微型桩复合地基适用于小型水工建筑物处理黏性土、粉土、砂土；对

淤泥质土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6.2.3.2  微型桩复合地基，桩与基础不连接。在基础和桩之间设置褥垫层的厚

度宜为 150mm～250mm，基础和桩之间褥垫层的设置可参照 6.2.1.1 的要求执

行。 

6.2.3.3  设计采用微型桩时宜选择相对较好的土层作为桩端持力层，微型桩进

入持力层深度不宜小于 5 倍的桩径或边长。 

6.2.3.4  微型桩复合地基承载力的计算可参照 JGJ 79 的复合地基规定执行，其

中单桩承载力发挥系数和桩间土承载力发挥系数可按经验取值，无经验时单桩

承载力发挥系数可取 0.8～0.9；桩间土承载力发挥系数可取 0.9～1.0；处理后桩

间土的承载力允许值，对一般黏性土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允许值；对松散砂

土、粉土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允许值的（1.2～1.5）倍，原土强度低的取大值。

桩端端阻力发挥系数可取 1.0。 

6.2.3.5  微型桩的具体设计应按照 JGJ 79 的相关规定执行。 

6.2.4  刚柔组合桩复合地基 

6.2.4.1  刚柔组合桩复合地基适用于处理淤泥、淤泥质土、黏性土、粉土、砂

土以及人工填土等地基。刚柔组合桩用于泥炭土、有机质土、PH 值小于 4 的

土、塑性指数大于 17 的黏性土，或地下水渗流影响成桩质量以及在腐蚀性环境

中和无工程经验的地区时，应通过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6.2.4.2  刚柔组合桩作为复合地基增强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刚柔组合桩复合地基设计时除在基础范围内布桩外，基础范围外宜各增

加一排； 

b）刚柔组合桩的置换率应根据设计要求的复合地基承载力、地基土特性、

施工工艺等确定，桩间距不宜小于 4 倍内芯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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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刚柔组合桩的长度应根据上部结构对承载力和变形的要求确定，宜穿透

软弱土层到达承载力相对较高的土层；为提高抗滑稳定性而设置的劲性复合桩，

其桩底标高应低于处理后最危险滑动面以下 2m。 

6.2.4.3  刚柔组合桩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的计算可参照 JGJ/T 327 的规定执行， 

桩侧破坏面位于内、外芯界面，按经验公式估算承载力时，宜按与柔性桩桩身水

泥土配比相同的室内加固土试块，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体在标准养护条件下

28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的(0.04～0.08)倍作为劲性复合桩复合段内芯侧阻力特

征值。 

6.2.4.5  刚柔组合桩桩顶与水工结构基础之间应设置褥垫层。褥垫层材料宜用水

泥土，水泥土的水泥含量宜采用 8%～10%。褥垫层的厚度宜取 200mm～300mm，

当桩径大或桩距大时褥垫层厚度宜取大值，褥垫层的压实度可参照 6.2.1.1 的要

求执行。 

6.2.4.6  刚柔组合桩的具体设计应按照 JGJ/T 327 的相关规定执行。 

6.3  施工 

6.3.1  水泥土搅拌桩、高压旋喷桩的施工应按照 JGJ 79 和 GB/T 50783 的相关

规定执行。工程施工前应先进行室内配合比试验和工艺性试桩，以确定合适的

配合比，水泥土的性能指标宜以 28 天龄期试验结果为准，室内配合比试验满足

要求后方可进行工艺性试桩。 

6.3.4  预制钢筋砼桩、PHC 桩等刚性桩的施工应按照 JGJ 94 的相关规定执行。 

6.3.5  刚柔组合桩的施工应按照 JGJ/T 3274、JGJ 79 和 JGJ 94 的相关规定执

行。 

6.4  质量检测 

6.4.1  复合地基的质量检测项目与标准应按照 JGJ 79 的相关规定执行，同时满

足 DB32/T 2334 的要求。 

6.4.2  水泥土搅拌桩、高压旋喷桩的成桩质量检测可参照 DB32/T 3582 执行。 

6.4.3  刚柔组合桩质量应按刚性桩、柔性桩两种类型进行检查，可参照 JGJ/T 327、

GB 50202、JGJ 94 和 JGJ 7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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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基槽开挖后，应检验桩位、桩数与桩顶桩身质量，如不符合设计要求，

应采取有效补强措施。 

7 桩基 

7.1  一般规定 

7.1.1  采用浅层处理措施、复合地基等不能满足水工建筑物地基承载能力、稳定、

变形要求时，可采用桩基处理。 

7.1.2  水工建筑物桩基础除应进行结构设计外，还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a）根据使用功能和受力特征分别进行桩基整体或单桩的竖向承载能力和水

平承载能力的验算； 

b）对位于坡地、岸边的桩基，应验算其在最不利荷载组合效应下的整体稳

定性。 

7.1.3  在同一块底板下群桩基础中，不宜同时采用摩擦型桩和端承型桩，也不宜

采用直径不同、材料不同和桩端深度相差过大的桩。 

7.1.4  对具有下列之一情况的水利工程，应通过静载试验确定单桩承载力。 

a）一级水工建筑物、较重要的二级水工建筑物； 

b）地质情况复杂，难以确定桩的承载力； 

c）新型桩基础或采用新工艺施工的桩基础； 

d）有其他特殊要求的水利工程桩基础； 

e）采用振动工艺方法沉入的预制混凝土桩、钢管桩。 

7.2  设计 

7.2.1  混凝土桩的尺寸宜满足下列构造要求： 

a）钻孔桩设计直径不宜小于 0.6m； 

b）挖孔桩直径或最小边宽度不宜小于 1.2m； 

c）混凝土管桩直径可采用 0.5～1.2m，管壁最小厚度不宜小于 80mm； 

d）水利工程中需承担较大水平力的桩基础不宜采用预应力管桩。 

7.2.2  桩的计算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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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用在结构底板底面以上的荷载由结构稳定计算而得； 

b）作用在结构底板底面的扬压力由渗流稳定计算而得； 

c）所有荷载均按照作用在水工结构底板底面处计算，假定全部由基桩承受。 

d）桩的计算需考虑水工结构的各种工况的最不利组合。 

7.2.3  桩基的具体设计应按照 GB 50007、JGJ 94、JTG 3363 和 SL/T 792 的相关

规定执行。计算桩内力时，可采用 m 法（见附录 A）或其他可靠的方法。 

7.3  施工 

7.3.1  桩基的施工应按照 JGJ 79 的相关规定执行。 

7.4  质量检测 

7.4.1  桩基的质量检测项目与标准应按照 GB 50202、JGJ 94 和 JGJ 106 的相关

规定执行，同时满足 DB32/T 2334 的要求。 

8 沉井 

8.1  一般规定 

8.1.1  当基础处的河床地质、水文及施工等条件适宜时，可选用沉井基础。但在

河床中有孤石、树干或老桥基等难于清除的障碍物时，或岩层表面倾斜较大及施

工过程中可能出现流砂时，不宜采用沉井基础。 

8.1.2 根据规模、地质条件和施工方法，沉井可采用混凝土、钢筋混凝土、钢壳混

凝土等材质。混凝土沉井可用于松软土层，浮运沉井可采用钢筋混凝土薄壁或钢

壳混凝土薄壁结构。 

8.1.3 沉井应设置必要的构造措施确保其平稳下沉，避免下沉困难、突沉、严重

倾斜等不利状况出现。 

8.2  设计 

8.2.1  沉井的平面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结合上部水工建筑物基础轮廓布置； 

b）平面布置应简单对称，其长宽比不宜大于 3。 

8.2.2  沉井的具体设计应按照 SL265、JTG 3363 和 CECS 137 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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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施工 

8.3.1  沉井的施工应按照 GB /T 51130 的相关规定执行。 

8.4  质量检测 

8.4.1  沉井的质量检测项目与标准应按照 DB32/T 2334 的相关规定执行。 

9 地基防渗处理 

9.1  一般规定 

9.1.1  水工建筑物地基防渗处理设计应根据地质条件，建筑物上下游水位差等因

素，结合水工结构、消能防冲、 两岸连接布置等进行。 

9.1.2  防渗处理可釆用垂直防渗、水平铺盖、反滤排水等方法。 

9.1.3  对于砂土地基上的水工建筑物，上游宜采用铺盖和垂直防渗体相结合的防

渗形式，下游渗流出口处应设置滤层和排渗设施。 

9.1.4  地基处理后的水工建筑物需进行渗透压力计算，建筑物底板水平段和出口

段的渗流坡降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9.1.5  当地基为软土时，应充分考虑水工结构底板脱空的可能性： 

a）对于可能存在底板脱空的地基，水工结构下应设置垂直防渗体，必要时

侧向设置刺墙，增加侧向渗径，刺墙底部与水工主体结构（如闸室）垂直防渗体

深度相同，隔离不均匀沉降造成的脱空区，并应设置通过在结构底板预留灌浆孔

等方式定期对底板脱空区进行处理； 

b）防渗体与水工结构底板之间应设置有效止水措施。防止其随地基土沉降

而防渗失效； 

c）垂直防渗体宜采用混凝土（钢筋混凝土）防渗墙、钢板桩、水泥搅拌桩

等，如采用钢板桩作为防渗墙，应做好防腐措施。 

9.2  设计 

9.2.1  水工建筑物侧向防渗处理设计（包括刺墙、防渗墙等）应根据上下游水位、

墙后土质、地下水位变化等情况综合考虑，并应与其地基的防渗排水布置相适应。 

9.2.2  承受双向水头的水工建筑物，其防渗排水布置应以水位差较大的一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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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择双向布置形式。 

9.2.3 当翼（挡）墙墙后地下水位高于墙前水位时，应验算翼（挡）墙墙基的抗

渗稳定性，不需考虑防渗的墙体应设置排水孔。 

9.2.4  在地震烈度为 7 度及以上地区，对可能发生液化的粉细砂、软土地基，水

工结构底板下布置的垂直防渗体宜采用四周封闭的形式，提高粉细砂、软土地基

的抗液化能力。 

9.2.5  水工结构底板上、下游端均宜设置齿墙，齿墙深度可采用 0.5~1.5m。 

9.2.6  铺盖长度可根据水工结构地基防渗要求确定，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铺盖最

小厚度不宜小于 0.4m，在与底板连接处应加厚至 0.8~1.0m， 并用沉降缝分开，

缝中设止水。在顺水流和垂直水流流向均应设沉降缝，间距可采用 8~20m，靠近

翼墙的铺盖缝距宜采用小值，在接缝处局部加厚并设止水。 

9.2.7  垂直防渗体宜布置在挡水结构底板上游侧，并与水工结构底板之间设置止

水体，形成有效防渗体。穿堤水工建筑物的垂直防渗体应向两边适当延伸，洞身

边墙外宜设置刺墙，刺墙应与垂直防渗体宽度对齐，防止侧向绕渗： 

a）垂直防渗体采用混凝土连续墙防时，其最小厚度不宜小于 0.3m；采用钢

筋混凝土连续墙时，其最小厚度不宜小于 0.45m； 

b）预制钢筋混凝土防渗板桩厚度不宜小于 0.25m，宽度不宜小于 0.5m，板

桩侧面需设置隼槽等止水构造； 

c）垂直防渗体钢板桩宜采用热轧钢板桩，锁扣不允许有破损，需进行防腐

设计； 

d）搅拌桩、高压旋喷桩径不宜小于 0.5m，不宜少于 2 排，应交错布置，最

小成墙厚度不宜小于 40cm；采用多头小直径搅拌桩工艺时，最小成墙厚度不宜

小于 30cm。 

9.2.8  滤层的级配应满足被保护土的稳定性和滤料的透水性的要求，每层滤层厚

度不宜小于 15cmm。滤层铺设长度应使末端地基土满足抗渗要求。 

9.2.9  设计防渗方案时应同步考虑设置测压管、渗压计等地基扬压力监测设施，

并及时进行监控和分析，了解基础的防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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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施工 

9.3.1  防渗处理施工应按照与处理方案施工工艺相关的规范执行。 

9.4  质量检验 

9.4.1  地基防渗处理的质量检测项目与标准应按照 DB32/T 2334 的相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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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按 m法计算受水平荷载的弹性桩 

A.1  基本假定： 

1  本附录所提弹性桩，即 hα ＞2.5，本附录计算不考虑桩底嵌岩或支承在

岩基面的情况。 

2  将土体视为弹性介质，其水平抗力系数随深度线性增加（m 法），水工

建筑物底板位于河床或地面以下（底板埋深满足河道冲刷深度要求），假定桩顶

标高处的水平抗力系数为零并随深度增长。 

3  底板底面以上的全部荷载（包括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假定全部由桩承

受。桩顶与底板应采用刚性连接（固接），底板的刚度视为无穷大。 

4  计算中考虑土的弹性抗力时，要注意土体的稳定性。 

A.2  基本计算参数： 

a）非岩石地基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 ，宜通过试验确定，缺乏试验资

料时，可根据地基土分类、状态按表 A.1 查用。非岩石地基的抗力系数随深度线

性增加，桩顶以下深度 z 处的地基水平向抗力系数 zC mz= 。当桩身侧面

( )2 1mh d= + m 深度内有两层土时，应将两层土的比例系数按公式（A.1）换算成

一个m 值，作为整个深度的m 值。 

                       
( )2

1 1 2 1 2 2
2

2

m

m h m h h h
m

h
+ +

=                   （A.1） 

表 A.1  非岩石类土的m 值和 0m 值（kN/m4） 

土 的 名 称 m 和 0m  

 

土 的 名 称 m 和 0m  

流塑粘性土，软塑粘性

土，淤泥 
3 000~5 000 

坚硬，半坚硬粘性土，

粗砂，密实粉土 
20 000~30 000 

可塑粘性土，粉砂，稍密

粉土 
5 000~10 000 

砾砂，角砾，圆砾，碎

石，卵石 
30 000~80 000 

硬塑粘性土，细砂，中

砂，中密粉土 
10 000~20 000 

密实卵石夹粗砂，密实

漂、卵石 
80 000~120 000 

注：本表用于基础在地面处位移最大值不超过 6mm 的情况，当位移较大时，应适当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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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桩端处的地基竖向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0m ，宜通过试验确定，缺乏试验

资料时，非岩石地基可按表 A.1 查用，非岩石地基的桩端地基竖向抗力系数

0 0C m h= （当 10h < m 时，取 0 010C m= ）。 

c）桩的计算宽度 b1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d ≥1.0m时： 

                             ( )1 1fb kk d= +               （A.2）  

当 d ＜1.0m 时： 

                           ( )1 1.5 0.5fb kk d= +             （A.3） 

对单排桩或 1 10.6L h≥ 的多排桩： 

 1.0k =  

对 1 10.6L h< 的多排桩： 

                            2 1
2

1

1
0.6

b Lk b
h

−
= + ⋅              （A.4） 

式中：b1——桩的计算宽度（m），b1≤2d； 

   d——桩径或垂直于水平外力作用方向上桩的宽度（m）； 

   kf——桩形状换算系数，圆形截面取 0.9；矩形截面取 1.0； 

   k——平行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桩间互相影响系数； 

L1——平行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桩间净距（m）； 

h1——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的桩的计算埋入深度，可取 1 3( 1)h d= + ，但

不应大于桩的实际入土深度 h（m）； 

b2——平行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一排桩的根数有关系数，n=1 时取 1.0；

n=2 时取 0.6；n=3 时取 0.5；n≥4 时，取 0.45。 

当垂直于水平力作用方向上有 n 根桩时，桩的计算宽度应取 1nb ，但此时尚

应满足 1 1nb B≤ + （ B 为 n根桩垂直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外边缘距离，以 m 计）。 

d）桩的变形系数 α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5
mb
EI

α =                      （A.5） 



18 
 

                            0.85 cEI E I=                     （A.6） 

式中：EI——桩的抗弯刚度，根据 SL191 规定采用； 

Ec——桩的混凝土抗压弹性模量。 

e）桩身轴向压力传递系数ξ，对端承桩取 1.0；对摩擦桩（或摩擦支承管桩），

打入或震动下沉时取 2/3，钻（挖）孔时取 1/2。 

f）单桩桩底压力分布面积 A0，对于端承型桩取单桩的底面积，对于摩擦型

桩取下列两公式计算值中的较小者： 

                        2
0 ( )

4 2
m dA htg ϕπ= +    2

0 4
A sπ

=          （A.7） 

式中：φm——桩周各土层内摩擦角的加权平均值； 

   s——桩的中心距。 

A.3  单桩基础或垂直于外力作用平面的单排桩基础： 

表 A.2  单桩基础或垂直于外力作用平面的单排桩基础计算用表 
计算步骤 内容 

1 确定荷载和计算图式 

 

2 确定基本参数 m EI α、 、  

3 求地面处桩身内力 
弯矩 
水平力 

0 0

0

M HM l
n n

HH
n

= +

=

 

4 

求单位力作

用在桩身地

面处，桩身

在该处产生

的变位 

0 1H =  

作用时 

水平位

移 
3 4 4 3

3 3
3 4 4 3

1 f
HH

AB D B D
EI A B A B EI

δ
α α

−
= × =

−
 

转角

（rad） 
3 4 4 3

2 2
3 4 4 3

1 f
MH

BA D A D
EI A B A B EI

δ
α α

−
= × =

−
 

0 1M =  
水平位

移 HM MH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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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时 
转角

（rad） 
3 4 4 3

3 4 4 3

1 f
MM

CA C A C
EI A B A B EI

δ
α α

−
= × =

−
 

5 
求地面处桩身的

变位 
水平位移 

转角（rad） 
0 0 0

0 0 0( )
HH HM

MH MM

x H M
H M
δ δ

ϕ δ δ
= +
= − +

 

6 
求地面以下任一

深度的桩身内力 
弯矩 
水平力 

2 0 0 0
0 3 3 3 32 3

3 0 0 0
0 4 4 4 42 3

( )

( )

y

y

M HM EI x A B C D
EI EI

M HH EI x A B C D
EI EI

ϕα
α α α
ϕα
α α α

= + + +

= + + +
 

7 求桩顶水平位移 
0 0 0 0

3 2
0 0

0 3 2

x l
Hl Ml
nEI nEI

ϕ∆ = − + ∆

∆ = +
 

A.4  多排桩基础： 

表 A.3  多排桩基础计算用表 
计算步骤 内容 

1 确定荷载和计算图式 

 

2 确定基本参数 0 0Nm m EI Cα ξ、 、 、 、 、  

3 

求桩顶

发生单

位变位

时，在

桩顶引

起的内

力 

发生单

位竖向

位移时 
轴力 NN

N

0 0

1
1h

EA C A

ρ ζ=
+

 

发生单

位水平

位移时 

水平力 
3MM

HH 2
HH MM MH

fD EIδρ α
δ δ δ

= = ⋅
−

 

弯矩 
2MH

MH 2
HH MM MH

fE EIδρ α
δ δ δ

= = ⋅
−

 

发生单

位转角
水平力 HM MHρ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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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弯矩 HH

MM 2
HH MM MH

fF EIδρ α
δ δ δ

= = ⋅
−

 

4 
求承台

变位 

竖向位移 
NN

( )N GV
nρ
+

=  

水平位移 
2

2 2

( )
( ) ( )

MM NN i MH

MM NN i HH MH

n x H n M
U

n x n n
ρ ρ ρ

ρ ρ ρ ρ
+ +

=
+ −

∑
∑

 

转角（rad） 2 2( ) ( )
HH MH

MM NN i HH MH

n M n H
n x n n

ρ ρβ
ρ ρ ρ ρ

+
=

+ −∑
 

5 
求任一

基桩桩

顶内力 

轴力 0 ( )i i NNN V xβ ρ= + ⋅  

水平力 0i HH HMH Uρ βρ= −  

弯矩 0i MM MHM Uβρ ρ= −  

6 
求任一

深度桩

身弯矩 
弯矩 2 0 0

3 3 3 32 3( )y
M HM EI UA B C D

EI EI
βα
α α α

= + + +  

A.5  影响函数值表： 

表 A.4  计算桩身作用效应影响函数值表一 
yα  A3 B3 C3 D3 A4 B4 C4 D4 

0.00  0.00000  0.00000  1.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00000  

0.10  -0.00017  -0.00001  1.00000  0.10000  -0.00500  -0.00033  -0.00001  1.00000  

0.20  -0.00133  -0.00013  0.99999  0.20000  -0.02000  -0.00267  -0.00020  0.99999  

0.30  -0.00450  -0.00067  0.99994  0.30000  -0.04500  -0.00900  -0.00101  0.99992  

0.40  -0.01067  -0.00213  0.99974  0.39998  -0.08000  -0.02133  -0.00320  0.99966  

0.50  -0.02083  -0.00521  0.99922  0.49991  -0.12499  -0.04167  -0.00781  0.99896  

0.60  -0.03600 -0.01080  0.99806  0.59974  -0.17997  -0.07199  -0.01620  0.99741  

0.70  -0.05716  -0.02001  0.99580  0.69935  -0.24490  -0.11433  -0.03001  0.99440  

0.80  -0.08532  -0.03412  0.99181  0.79854  -0.31975  -0.17060  -0.05120  0.98908  

0.90  -0.12144  -0.05466  0.98524  0.89705  -0.40443  -0.24284  -0.08198  0.98032  

1.00  -0.16652  -0.08329  0.97501  0.99445  -0.49881  -0.33298  -0.12493  0.96667  

1.10  -0.22152 -0.12192  0.95975  1.09016  -0.60268  -0.44292  -0.18285  0.9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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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α  A3 B3 C3 D3 A4 B4 C4 D4 

1.20  -0.28737  -0.17260  0.93783  1.18342  -0.71573  -0.57450  -0.25886  0.91712  

1.30  -0.36496  -0.23760  0.90727  1.27320  -0.83753  -0.72950  -0.35631  0.87638  

1.40  -0.45515  -0.31933  0.86573  1.35821  -0.96746  -0.90754  -0.47883  0.82102  

1.50  -0.55870  -0.42039  0.81054  1.43680  -1.10468  -1.11609  -0.63027  0.74745  

1.60  -0.67629 -0.54348  0.73859  1.50695  -1.24808  -1.35042  -0.81466  0.65156  

1.70  -0.80848  -0.69144  0.64637  1.56621  -1.39623  -1.61340  -1.03616  0.52871  

1.80  -0.95564  -0.86715  0.52997  1.61162  -1.54728  -1.90577  -1.29909  0.37368  

1.90  -1.11796  -1.07357  0.38503  1.63969  -1.69889  -2.22745  -1.60770  0.18071  

2.00  -1.29535  -1.31361  0.20676  1.64628  -1.84818  -2.57798  -1.96620  -0.05652  

2.20  -1.69334 -1.90567  -0.27087  1.57538  -2.12481  -3.35952  -2.84858  -0.69158  

2.40  -2.14117  -2.66329  -0.94885  1.35201  -2.33901  -4.22811  -3.97323  -1.59151  

2.60  -2.62126  -3.59987  -1.87734  0.91679  -2.43695  -5.14023  -5.35541  -2.82106  

2.80  -3.10341  -4.71748  -3.10791  0.19729  -2.34558  -6.02299  -6.99007  -4.44491  

3.00  -3.54058  -5.99979  -4.68788  -0.89126  -1.96928  -6.76460  -8.84029  -6.51972  

3.50  -3.91921 -9.54367  -10.34040  -5.85402  1.07408  -6.78895  -13.69240  -13.82610  

4.00  -1.61428  -11.73066  -17.91860  -15.07550  9.24368  -0.35762  -15.61050  -23.14040  

表 A.5  计算桩身作用效应影响函数值表二 
yα  Af Bf Cf Df Ef Ff 

2.40 3.5256 2.3268 2.2269 0.9137 0.9547 1.4466 

2.60 3.1626 2.0482 2.0129 0.9272 0.9435 1.4568 

2.80 2.9052 1.8694 1.8886 0.9480 0.9384 1.4584 

3.00 2.7266 1.7575 1.8185 0.9728 0.9402 1.4586 

3.50 2.5017 1.6408 1.7573 1.0312 0.9628 1.4680 

4.00 2.4407 1.6210 1.7506 1.0642 0.9855 1.4838 

注： yα 为换算深度，当 4.0yα ≥ 时，按 4.0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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